




湛江荣居工贸有限公司项目 “三旧”改造方案

为实施国土空间规划、“三旧”改造专项规划和年度实

施计划，我区拟实施湛江荣居工贸有限公司“三旧”改造项目，

对位于湛江市坡头区坡头镇麻坡公路永新制漆有限公司南

的旧厂房用地进行改造。改造方案如下：

一、改造地块基本情况

（一）总体情况。改造地块位于湛江市坡头区坡头镇麻

坡公路永新制漆有限公司南，位于湛国用地(2013)第 00031

号范围，用地性质为出让，用途（地类）为工业用地，面积

3833.5 平方米。改造地块最早为 1998 年开始建厂房做制漆

厂、养鸡栏使用，因不符合市场变化，经营上连年亏损早已

停产，目前租用给汽车驾校作为临时教学练习场。通过“三

旧”改造，该公司可转型项目开发解决生存发展问题。改造

地块已于 2020年 11月对改造用地进行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并

通过专家评审，用地可实施改造为居住小区，如仍做为工业

用途，不但与总体规划不符，工业生产产生的废气、噪音、

粉尘等污染将与居民生活区域产生极大的矛盾，不利于社会

稳定。目前该地块已不具备工业发展所需的排污、排水等硬

性条件。项目方计划改造用地打造成为高标准配套、 美观、

安全的居住小区，改善坡头镇的城市面貌、提升坡头镇的城

市形象，计划自筹 3000 万元资金进行改造，预计缴纳土地

出让金、报建等费用约 600万元，吸收就业人员可达数十人。

综上，该项目“工改居”符合必要合理性原则。



（二）土地现状情况。改造项目主体地块 0.38335公顷，

全部为湛江荣居工贸有限公司所有的国有建设用地，实地在

2009年 12月 31日前已建设使用，并已按规定标图入库。

改造项目主体地块现用途为工业用地，为湛江荣居工贸

有限公司自 1998年 2月 4日开始使用，现有建筑面积 1083

平方米，容积率为 0.28，年产值为 0万元。该地块目前已拆

除建筑面积 971.27平方米。

（三）标图入库情况。该改造项目地块 0.361公顷土地

已标图入库，图斑号为 44080400051，0.02235公顷土地未纳

入标图入库。未纳入标图入库的 0.02235公顷土地，项目方

承诺建成绿地/道路并公益移交给政府，可享受“三旧”改造

政策，以确保项目整体开发。

（四）规划情况。改造项目地块 0.38335公顷土地符合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市（镇）总体规划，已纳入我区“三

旧”改造规划和 2014 年度实施计划，并已编制控制性详细

规划。

二、改造意愿及补偿安置情况

改造地块的土地使用权人是湛江荣居工贸有限公司，为

企业自改模式，无需完善征收手续，无需协议补偿安置。

三、改造主体及拟改造情况

该改造项目属于全面改造类型，拟采取企业自改改造模

式，由湛江荣居工贸有限公司作为改造主体。

该项目用地拟由湛江荣居工贸有限公司实施全面改造，



其中，拆除重建用地 0.38335公顷，拆除建筑面积 111.73平

方米，新建建筑面积 12359平方米，用于二类居住用地，容

积率为 3.5。

改造后预计年产值将达到 2000 万元，移交公益性用地

603.5平方米。

四、需办理的规划及用地手续

改造地块已由市自然资源局委托坡头区自然资源局下

达规划条件《湛江市自然资源局关于重新下达湛江市坡头区

坡头镇麻坡公路永新制漆有限公司南 3833.5 平方米用地规

划条件的批复》(湛自资坡（海）〔2021〕209号)。

五、资金筹措

项目改造拟投入改造资金为 3000 万元，拟筹措资金方

式为自有资金。

六、开发时序

项目开发周期为 2年，开发时间为 2022年 1月至 2024

年 1月。

七、实施监管

（一）公益移交监管

根据湛府规〔2019〕9号文“原土地权利人自行改造的，

除应当按规定补缴地价款及相关税费外，应当按照城乡规划

要求，将不低于该项目工业用地总面积的 15%的土地（含红

线退缩用地，下同）无偿移交政府用于城市基础建设、公共

服务设施建设或者其他公益性项目建设”的规定，该项目涉



及“工改商”，该项目“三旧”改造工业用地面积为 3833.5

平方米，需公益移交的面积为 575.025平方米。根据《湛江

市自然资源局关于重新下达湛江市坡头区坡头镇麻坡公路

永新制漆有限公司南 3833.5平方米用地规划条件的批复》(湛

自资坡（海）〔2021〕209 号)的规定，该宗土地需向政府无

偿提供道路防护绿地 603.17 平方米，道路用地面积 0.33 平

方米，共计 603.5平方米，占项目地块面积 15.74%。

（二）项目整体监管

根据湛府规〔2021〕5 号规定，在改造方案正式获批之

日起的 3个月内，按属地原则由坡头区人民政府与湛江荣居

工贸有限公司签订项目监管协议，将其作为土地出让合同附

件，并组织有关部门按照合同及监管协议约定，对该项目进

行绩效评价与联合监管。涉及公益设施（含保障性住房）建

设并移交的，相关职能部门须在签订项目监管协议前与改造

主体签订公益设施建设管理监管协议，并作为土地出让合同

附件。


